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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大赛竞赛规则 
（2015） 

 

 

 

 

第一条  项目 

（一）技能竞赛 

1. 内容：健身项目个人技能展示。 

2. 项目：根据年度竞赛规程确定技能竞赛参考项目。 

3. 分值：100分。 

4. 时间： 5分钟以内。 

5. 评分：5-7 名裁判综合打分并公开亮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

最低分，取其余得分总和的平均分为最后得分（见《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

素质大赛评分标准（2015）》）。 

6. 名次：根据成绩排名，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 

（二）体能竞赛 

1. 拉力 

（1）内容：测力计最大拉力测试，每名参赛选手测试 2次，取高数值

计入成绩。 

（2）方式：每名参赛选手依次比赛。 

（3）分值：1000分。 

（4）评分：参赛选手双脚平行站立于测试仪踏板上，根据个人身高

调节拉杆长度，将手柄提至膝盖上缘,两臂伸直，双手掌心向内横握手柄，

上体保持直立状态，眼睛直视前方，成预备姿势，完成准备动作后向裁判

示意，得到许可后比赛即可开始，否则成绩无效。裁判员待仪器显示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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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稳定后记录有效成绩。参赛选手每次测试的限定时间为 30 秒，完

成第一次测试后有 60秒间歇时间，60秒后即刻进行第二次测试（见《全

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大赛评分标准（2015）》）。 

（5）名次：比赛成绩取 2 次拉力中最好成绩。如 2 人成绩相同，则

依据两者另一次成绩的高低来判别名次,如再次相等则 2人并列。 

（6）犯规： 

① 参赛选手在得到裁判员的许可前进行比赛。 

② 参赛选手佩戴对比赛成绩有利的辅助器具。 

（7）处罚：取消该项目比赛成绩。 

2. 耐力 

（1）内容：划船器定时测试，每名参赛选手测试 1 次，按距离长短

计算成绩。 

（2）方式：每名参赛选手依次测试。 

（3）分值：1000分。 

（4）评分:裁判员在测功仪上根据参赛选手性别加载规定的负荷，参

赛选手须按正确操作仪器方法成预备姿势（坐在测功仪的滑座上，双脚固

定于踏板上，双手掌心向下横握手柄，屈膝成预备姿态）。比赛定量负荷

（男子 8 级、女子 6 级），参赛选手须完成 7 分钟的耐力测试，以 7 分钟

内划行的距离来判定比赛名次（见《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大赛体能竞

赛耐力评分标准（2015）》）。 

（5）名次：根据成绩排名，成绩相同者并列。 

（6）犯规： 

① 裁判员发出指令前开始比赛。 

② 参赛选手双脚脱离脚踏板。 

③ 佩戴使参赛选手获得相应动力的器具。 

④ 参赛选手私自改动器械阻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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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处罚：取消该项目比赛成绩。 

（8）其它：如参赛选手遇特殊情况身体脱离划船器，由工作人员帮

助其回到划船器上，其中所耽搁比赛时间算进个人比赛成绩中。如无法继

续比赛时则此项目比赛成绩无效。 

3. 平衡 

（1）内容：闭眼单脚站立平衡仪测试，每名参赛选手测试 2 次，取

其中 1次最好成绩。 

（2）方式：每名参赛选手依次比赛。 

（3）分值：1000分。 

（4）评分：裁判员用眼罩遮蔽参赛选手双眼，参赛选手上体保持直

立，参赛选手向前抬起单腿，脚离踏板高度约在 10-15厘米间，两臂扶仪

器侧边架。裁判员发令后，两臂侧平举离开侧边架，计时开始。比赛开始

支撑腿充分蹬伸不可弯曲，参赛选手抬起的单腿接触踏板或身体其它部位

接触器材即为比赛结束（见《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大赛评分标准

（2015）》）。 

（5）名次：根据成绩排名，成绩相同者并列。 

（6）犯规：裁判员发出指令前进行比赛。 

（7）处罚：取消该项目比赛成绩。 

4. 柔韧 

（1）内容：仪器测试髋部柔韧幅度，每名参赛选手测试 2次，取角度

大值计入成绩。 

（2）方式：每名参赛选手依次比赛。 

（3）分值：1000分。 

（4）评分：参赛选手单脚支撑地面，自主抬腿并放置能达到的最高

的肋木上，示意裁判已到个人极限，裁判数码相机拍照后专业图像测量软

件测量两腿间夹角，以踝关节和膝关节连线为边，以两腿夹角大者胜出（见

《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大赛评分标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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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次：根据成绩排名，成绩相同者并列。 

（6）犯规： 

① 借助外力获得更好成绩。 

② 裁判员发出指令前进行比赛。 

（7）处罚：取消该项目比赛成绩。 

5. 速度 

（1）内容：40米跑步测试，每名参赛选手测试 1次，按时间计算成

绩。 

（2）方式：每名参赛选手依次比赛。 

（3）分值：1000分。 

（4）评分:在起跑线准备，听裁判员口令“各就位,预备”，裁判员鸣

枪（鸣哨）后即起跑。参赛选手起跑姿势不限。参赛选手的名次取决于其

身体躯干（不包括头、颈、臂、腿、手或足）抵达终点线后沿垂直面为止

时的顺序，以先到达者名次列前，并根据评分标准的设定，不同比赛成绩

分别对应不同的分值（见《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大赛评分标准

（2015）》）。 

（5）名次：根据时间排名，时间相同者并列。 

（6）犯规： 

① 鸣枪（鸣哨）前起跑。 

② 比赛时参赛选手窜道。 

（7）处罚： 

① 取消该项目比赛成绩。 

② 比赛只允许参赛选手有一次起跑犯规而不被取消资格，之后，一

名或多名参赛选手每次起跑犯规均将被取消该项目的比赛资格。 

（8）其它： 

参赛选手被推或挤出指定跑道，不取消其参赛资格，休息 1分钟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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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行比赛。 

6. 灵敏 

（1）内容：O为原点，5米为半径，A、B、C、D、E等分半圆，A、C、

E点放置篮球，B、D点放置高尔夫球。裁判员发出信号后，参赛选手从 O

点出发跑向 A点，在 A点绕杆捡起篮球返回 O点，将篮球放入 O点筐内跑

向 B 点，在 B 点将筐中高尔夫球用竹筷子夹向另一个筐中绕杆返回 O 点。

C、E点的模式同 A点，D点的模式同 B点。 

（2）方式：每名参赛选手依次比赛。 

（3）分值：1000分。 

（4）评分：每名参赛选手测试 1 次，按时间长短计算成绩（见《全

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大赛评分标准（2015）》）。 

（5）名次：根据成绩排名，成绩相同者并列。 

（6）犯规： 

① 参赛选手须从左侧按顺时针方向跑；跑回起点时，每次只能拿一

个标志物，一只脚必须要进入起点范围，否则视为犯规。 

② 参赛选手比赛过程中每次只能拿一个标志物，参赛选手必须把标

志物放进指定位置，其中任何一个标志物未按要求放置在指定位置的，

视为犯规。 

③ 参赛选手未按照指定路线进行比赛。 

（7）处罚：取消该项目比赛成绩。 

（三）知识竞赛 

1. 内容：全民健身政策法规，社会体育指导员常识（见《全国社会

体育指导员素质大赛知识竞赛题（2015）》）。 

2. 方式：闭卷考试（60分钟）。 

3. 分值：100分。 

4. 题型：单选题(35 分)、多选题（15 分）、判断题（20 分）、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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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0 分）、论述题（20 分）（见《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大赛评分标

准（2015）》）。 

5. 名次：根据成绩排名，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 

6. 犯规： 

（1）夹带、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交换试卷、答题卡或草稿纸。 

（2）考试中使用电子设备。 

（3）在开考信号发出前或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答题。 

（4）扰乱考场秩序。 

7. 处罚：出现犯规行为之一者，取消该名参赛选手成绩和参赛资格；

取消该参赛选手所属代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进行通报批评。 

（四）演讲竞赛 

1. 主题：由年度竞赛规程确定。 

2. 时间：3-5分钟 

3. 分值：100分 

4. 评分：5-7 名裁判综合打分并公开亮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

最低分，取其余得分总和的平均分为最后得分（见《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

素质大赛评分标准（2015）》）。 

5. 名次：根据成绩排名，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 

第二条  场地 

（一）技能竞赛 

场地总面积不小于 200m² ，其中长不小于 20m，宽不小于 10m，室内

场地高度不小于 4m。技能展示舞台面积不小于 70㎡，地面平整，个别舞

台应铺设复合木地板。且符合以下要求： 

1.环境卫生良好。 

2.有安全保障。 

3.电源、灯光、音响等配套设施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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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围无强噪音。 

5.室内外均可，以室外广场、公园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为主。特殊情

况可安排在室内场地进行。 

场地示意图： 

 

（二）体能竞赛 

室内外不限，总面积不小于 2800m² ，其中长不小于 70m，宽不小于

40m，且满足以下要求：  

1. 地面平整，无坡度或障碍物。 

2. 电源、灯光、音响、等配套设施齐全。 

3. 周边无危险物品存在或建筑施工等，车辆停放方便且不影响竞赛。 

场地示意图： 

 

（三）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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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教室或会议室，课桌式布局，每人左右间距不小于 0.6米，课桌

前后间距不小于 1米。 

场地示意图： 

 

（四）演讲竞赛 

室内外不限，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环境卫生良好。 

2. 有安全保障。 

3. 电源、灯光、音响等配套设施齐全。 

4. 周围无强噪音。 

场地示意图： 

 

第三条  器材 

（一）技能竞赛 

表演展示所需器材、服装、音乐等自备。 

（二）体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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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由组委会统一提供，主要器材包括： 

1.拉力：数字显示测力计。 

2.耐力：Concept2室内划船器 E型 PM4赛艇测功仪。 

3.平衡：POSTUROMED静态平衡仪。 

4.柔韧：肋木拉伸训练器、单反数码相机、电脑、反光彩带。 

5.速度：秒表、电动计时器。 

6.灵敏：折返跑灵敏测试台、篮球、高尔夫球、竹筷子等。 

（三）知识竞赛 

相关用品由大赛统一提供。 

（四）演讲竞赛 

器材由组委会统一提供。 

第四条  服装 

（一）同一代表队人员应身着统一队服。 

（二）着装应得体，忌过露、过透、过短、过紧。 

（三）参赛服上衣胸前的中间位置应佩戴大赛指定的参赛选手参赛号

码布。参赛服上可标有队名、赞助商标识，标识最大面积为 30平方厘米。 

（四）参赛服上不得带有不文明和低俗的设计或字样。 

（五）不得佩戴妨碍比赛安全的任何饰物、挂件。 

第五条  音乐 

（一）音响设备应至少应包括电脑、无线话筒及调音台等设备。 

（二）参加技能竞赛的参赛选手需自备音乐。比赛开始前应按时将音

乐交到赛事工作人员处，赛前由大会统一组织试音。 

（三）伴奏音乐的质量应确保清晰、稳定。 

（四）由音响设备引起的放音故障或在错误的音乐播放 5秒钟内，参

赛选手可以即刻示意调整并在 5分钟内更换正确音乐，计分重新开始。音

乐必须按照比赛时间要求录制，文件应清楚地标明参赛选手姓名、参加项

目与参赛单位。可用 U盘或网络报送，并自备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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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礼仪 

（一）参赛选手应遵守大赛组委会的各项规定。 

（二）演讲竞赛、技能竞赛开始前参赛选手应向裁判做自我介绍，比

赛结束后应向裁判示意结束。 

第七条  抽签 

参赛选手抽签决定分组及出场顺序。 

第八条  检录 

参赛选手须在赛前3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报到，赛前20分钟进行检录。 

第九条  弃权 

（一）检录 5分钟后未到场者。 

（二）超过比赛时间 1分钟不能上场比赛者。 

（三）比赛中参赛选手因受伤治疗仍不能继续比赛者。 

第十条  申诉 

（一）参赛资格申诉 

1. 认为参赛选手符合参赛资格而未获参赛权。 

2. 认为其他不具备参赛资格的参赛选手获得参赛权。 

3. 申诉应在赛前 12小时向裁判长提交。 

（二）对判罚及成绩（名次）申诉 

1. 应首先向裁判长提出申诉，申诉必须在该项比赛结束后或官方宣

布比赛成绩（名次）后 30分钟内提出。 

2. 如申诉被裁判长驳回，可在该项比赛结束后或官方宣布比赛成绩

（名次）后 120分钟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3. 仲裁结果为最终裁决。 

（三）申诉形式 

申诉或申请仲裁必须为经本队领队签字的书面文件，否则不予受理。 

（四）申诉费 

每次书面提交申诉或申请仲裁时，须同时提交申诉费 10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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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胜诉则退回申诉费，否则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反兴奋剂 

参加比赛的各类人员均应严格遵守《反兴奋剂条例》。 

 

第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若干组成，人员为单数。 

 

第十三条  裁判委员会 

裁判委员会由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裁判员、编排记录员、检录员、

宣告员、辅助裁判员等组成。具体人数安排如下： 

（一）总裁判长：1人。 

（二）副总裁判长：4人（知识竞赛 1人、体能竞赛 1人、演讲竞赛

1人、技能竞赛 1人）。 

（三）裁判员不超过 50 人，部分裁判员可兼项（总裁判长、副总裁

判长不参与具体评分工作），其中： 

1.知识竞赛监考人员 10人，阅卷人员 10人（可兼）。 

2.体能竞赛裁判员 12人（2人×6项）。 

3.演讲竞赛裁判员 7人。 

4.技能竞赛裁判员 20人(5人×4组)。 

（四）编排记录员 8人（知识竞赛 1人、体能竞赛 2人、演讲竞赛 1

人、技能竞赛 4人）。 

（五）宣告员 4人。 

（六）检录员 4人。 

（七）辅助裁判员不少于 16人。 

（八）志愿者不少于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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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裁判委员会职责 

（一）总裁判长 

1.领导各裁判组的工作，组织裁判员学习和熟悉竞赛规则、裁判通则

和竞赛规程，落实裁判员分组及分工，确保裁判组公平、公正、公开的执

裁。 

2.比赛前，检查落实场地、器材、裁判用具以及编排、抽签等各项准

备工作。核查参赛参赛选手报到情况，通报训练场地和时间安排。 

3.召开裁判长、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议，对比赛的有关事宜进行必要

的说明，并及时解答领队和教练提出的问题。 

4.比赛中，指导各裁判组的工作，解决竞赛中的有关问题。根据比赛

需要调配裁判员的工作，纠正裁判员执裁中的误判。 

5.若比赛在室外进行，遇特殊情况（大风、大雨等）影响比赛时，可

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比赛。 

6.比赛后，审定成绩，做好裁判工作总结。 

（二）副总裁判长 

1.协助总裁判长的工作。 

2.在总裁判长缺席时，代理总裁判长职责。 

3.完成总裁判长分配的工作。 

4.组织分管各项目裁判组的业务学习和实施裁判工作。 

5.向记录员示意裁判员准备就绪，向参赛选手示意各就各位。 

6.负责对参赛选手比赛中的犯规进行记录和判罚。 

7.比赛结束后，负责登记和签署比赛成绩登记表。 

8.查看本组裁判员的评分，对在裁判工作中发生误判的裁判员提出警

告。 

（三）裁判员 

1.遵守大会各项规定。公正执行规则，公平执裁。 

2.服从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和执行裁判长的领导，认真参加业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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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做好准备工作。 

3.准确完成评分工作，并认真填写临场记录表。 

（四）编排记录员 

1.负责比赛的编排记录工作。 

2.比赛前准备好比赛所需表格。负责组织比赛抽签工作，并打印比赛

编排表发放裁判组和各运动队。 

3.比赛后核对比赛成绩，录取比赛名次，经裁判长签字确认后发布成

绩公告。 

4.整理比赛原始资料归档。 

（五）检录员 

1.按规则要求检查督办比赛场地布置，检查比赛器材和参赛选手比赛

服装。 

2.比赛前负责参赛选手点名，按时检录。如出现参赛选手弃权等问题，

及时告知执行裁判长。 

3.审核并书面确认检录单，向执行裁判长报告弃权参赛选手（队）名

单。 

4.协助组织开、闭幕式以及颁奖各运动队的进退场工作。 

5.引导参赛选手进入指定的比赛场地。 

（六）宣告员 

1.用简练、准确的语言介绍比赛情况和安排，介绍执行裁判长及上场

裁判员、参赛选手，经裁判长签字确认后宣告比赛结果。 

2.负责赛场的宣传教育和对观众的引导工作。 

（七）辅助裁判员 

由承办单位选派，按裁判长所分配任务协助裁判工作。 

（八）志愿者 

赛事服务与保障。 

 


